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转发关于组织开展 

第四批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示范项目 

创建工作的通知 

 

各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各有关单位：  

现将《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开展第四批工业固废

综合利用示范项目创建工作的通知》（粤工信节能函〔2021〕31

号）转发给你们。请按通知要求，组织满足申报条件的单位自愿

申报，并对申请材料真实性、完整性、可行性进行初审并出具意

见，于 2021 年 5 月 20 日前将推荐函、被推荐单位的申请报告（一

式三份，附电子版光盘）报送我局（工业节能与综合利用处）。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1 年 4 月 29 日 

（联系人：李伯准，电话：83123839） 

广 州 市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局 



 

以此件为准            粤工信节能函〔2021〕31 号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开展 
第四批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示范项目 

创建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有关行业组织： 

    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委《关于“十四五”大宗

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指导意见》（发改环资〔2021〕381 号）

和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加强工业固

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的指导意见》（粤环发〔2018〕10 号）相关

要求，进一步提高我省工业固废综合利用水平，推动工业绿色发

展，现组织开展全省第四批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示范项目创建工

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创建方向 

    以集中化、高效化、生态化为导向，以粉煤灰、冶炼渣、化

工渣、陶瓷废渣、脱硫石膏、工业污泥、煤矸石、尾矿等一般工

业固体废弃物为重点，支持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

（含梯次利用、再生利用），以及工业窑炉、水泥窑等设施协同

处置固体废物（含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垃圾焚烧飞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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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污泥等），选择废弃物利用量大、技术工艺水平高、综合利用

产品竞争力强的项目，培育创建一批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示范项

目，提升我省工业固废综合利用水平。 

    二、创建要求 

（一）项目符合国家、广东省法律法规、产业政策的相关要

求，符合能耗、环保、质量、安全、技术标准。 

（二）项目建设单位信用良好，项目实施地在广东省境内。 

（三）核心生产工艺、技术装备先进成熟可靠，处于国内领

先水平，产品附加值高，经济社会环境效益好，市场竞争力强。 

（四）单个项目的固体废物综合利用能力应不低于以下规

模：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10 万吨/年，或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

池 5 万吨/年（梯次与再生利用可合并计算），或生活垃圾 5 万吨

/年，或垃圾焚烧飞灰 3 万吨/年。 

（五）项目总投资额珠三角地区（不含肇庆、惠州、江门）

不低于 2000 万元、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含肇庆、惠州、江门）

不低于 1000 万元，其中设备投资不低于固定资产投资的 20%。 

（六）项目建设手续齐全且已完工，项目完工时间在 2020

年 7 月 1 日（含）之后。 

三、申报材料 

    （一）各地级以上市工信部门推荐文件。 

    （二）《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示范项目申请报告》（参照附件编

制指南）。 

    （三）申报条件中所涉及的相关证书、资质、称号等证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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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材料。 

    四、工作要求 

    （一）各创建单位按照相应申报材料要求编制申请报告并提

交相关附件材料，按照属地关系向所在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提出申请。 

（二）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对申请材料真实性、完整

性、可行性进行初审并出具意见，原则上每个市推荐项目数量不

超过 3 个，于 5 月 25 日前将申报材料（一式三份，并附电子版）

报我厅。 

（三）各有关行业组织要积极参与此项工作，加强政策宣传，

挖掘优质项目，配合所在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做好示范项目

创建工作。 

    （四）我厅将组织专家对各创建单位报送的申报材料进行评

审，确定公布示范项目创建名单。 

 

     附件：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示范项目申请报告编制指南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1 年 4 月 20 日 

    （联系人：黄文浩，电话：020-83133337） 

 



附件 

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示范项目 
申请报告编制指南 

 
一、企业情况 

示范项目承担单位整体情况介绍，包括企业名称、地理

位置、所有制性质、企业职工人数及技术力量、研发能力、

企业规模、资产、负债、主营业务、主要产品、产值、销售

收入、利润、节能环保安全相关措施及达标情况等情况。 

企业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的情况，包括所利用工业固废的

种类、来源、数量、产品品种、产量、产值、主要生产工艺

和技术装备、产品市场、流向、拥有的专利等（填写附表 1）。 

二、项目目标（项目实施成效） 

示范项目可实现的总体目标和年度目标。具体包括：项

目建设完工情况，试运行情况，工业固废综合利用量、产值，

研发、应用和推广的重大工艺技术装备，开发的综合利用新

产品，形成的综合利用相关标准规范，对区域工业固废综合

利用产业发展起到的带动作用和示范效益等（填写附表 2）。 

三、重点任务 

（一）项目建设。包括项目名称、建设地点、建设规模、

产品种类、规格、产量、产值等，具体建设内容，采用的主

体工艺技术和装备、技术来源，建设进度安排，节能、环保

配套措施及达标情况。 

（二）技术创新。包括产业化应用的技术、装备及产品



的主要内容、关键参数、性能指标等。 

（三）标准制定。通过项目实施，提出、起草、出台的

工业固废综合利用技术、装备、产品及应用等相关领域的企

业标准、团体标准、行业标准、国家标准等。 

（四）投资情况。包括项目投资概算、回收期、资金落

实及已投入明细情况等。 

四、效益分析和示范意义 

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分析，推广

应用前景，示范效果（技术先进性评价、解决的主要问题、

引领效应预估）等，突出对典型行业和区域内开展同类产业

的可复制性和示范价值。 

五、保障措施 

示范推广采取的组织、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具体

措施及相关配套政策。 

六、附件要求 

（一）企业营业执照。 

（二）项目立项相关材料，包括核准或备案、规划、土

地、环评等。 

（三）技术资质类材料，包括获得的专利、技术评估、

荣誉证书等。 

（四）能耗、环保、产品质量等方面的证明材料。 

（五）项目投入情况（设备清单、采购发票或合同、完

工评价材料等） 

（六）其他能够证明示范项目优势和特色的文件。 



（七）安全生产主管部门批准文件、安全生产相关制度、

安全生产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第三方机构出具的

环境监测报告。



附表 1              

企业基本情况表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  

单位地址  联系电话  

获得称号  

企业类型  职工人数（人）  其中：技术人员（人）  

隶属关系  银行信用等级  有无国家认定的技术中心  

单位总资产  固定资产原值  固定资产净值  资产负债率（%）  

单位贷款余额  其中：中长期贷款余额  短期贷款余额  

企业工业固废综合利用情况 

年份 1 
利用废弃物 主要产品 

废弃物类别 2 来源地 3 数 量（吨） 产 品 产量（吨） 产值 

2018 年  □省外□省内     

2019 年  □省外□省内     



2020 年  □省外□省内     

年度（近三年）企业经营情况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备  注 

销售收入    

 利    润    

税    金    



附表 2               

项目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创建单位  

建设起止年限 年  月 至    年  月 
项目责任人 

及联系电话 
 

工业固废综合利用情况 4 

利用废弃物 项目产出 

废弃物类别 2 来源地 3 数 量（吨） 产 品 产量（吨） 产值（万元） 

 □省外□省内     

技术工艺水平 □国际领先    □国内领先    □省内领先     □其他 

项目建设内容（建设规模、工艺

技术、产品产值等） 

 

 

项目建设目标/实施成效（工业固

废利用量，研发投入、标准规范、

示范带动等） 

 



项目投资和产出情况（万元） 

项目总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  设备投资  

银行贷款  自筹及其他  新增销售收入  

新增利润 5  新增税金  新增出口创汇  

其他事项  

填表说明： 

1. 表 1 中企业工业固废综合利用情况，若企业 2021 年前已开展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填近三年工业固废利用和产出信息；若无，则无需填写； 

2. 废弃物类别，是指粉煤灰、冶炼渣、化工渣、陶瓷废渣、脱硫石膏、工业污泥、煤矸石等工业固体废弃物，或生活垃圾、废旧动力蓄电池等，当利用

的工业固体废弃物为多种时，需分别填写利用量前三位的工业固体废弃物的信息； 

3. 来源地，主要是指某类工业固体废弃物 80%以上利用量的来源地； 

4. 工业固废综合利用情况，填写上一年度实际综合利用情况及项目产出情况； 

5. 新增利润、税金及出口创汇，按上一年度实际运营数据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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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办公室      2021 年 4月 30 日印发 


